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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政办字〔2024〕83 号

烟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烟台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清洁取暖

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管委），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烟台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清洁取暖改造实施方案》已经市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烟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10 月 23 日

（此件公开发布）

烟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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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清洁取暖改造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大气污染防治一系列决策部署，进

一步提高烟台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以下简称禁燃区）内居民冬

季取暖清洁化水平，根据第三轮第二批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

馈问题整改的有关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根据《烟台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烟台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

通知》（烟政字〔2020〕54 号），禁燃区范围涵盖芝罘区、莱山区

全域和福山区、牟平区、蓬莱区、黄渤海新区、高新区、长岛综

试区部分区域，面积 696.6 平方公里，共涉及 36 个街道（乡、功

能区）。按照“先立后破、居民可承受、发展可持续”的总体要求，

摸清禁燃区内城中村清洁取暖情况，确定需要清洁取暖改造的居

民住户，从实际出发科学选取技术路线，积极稳妥推进实施，2026

年底前实现禁燃区内清洁取暖应改尽改。

二、重点任务

禁燃区清洁取暖改造坚持“宜电则电、宜可再生能源则可再

生能源、宜气则气”和“位于山区、列入拆迁计划、因安全不具

备改造条件、长期无人居住自愿放弃等情形可不进行改造”的原

则，结合城中村改造工作同步开展，主要采取集中供暖改造和分

散式清洁取暖改造两种技术路线分类实施。根据初步统计，禁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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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约有 6.57 万户居民未实现清洁取暖，其中列入五年城中村改

造计划的约 4.02 万户、需进行清洁取暖改造的约 2.55 万户。

（一）集中供暖改造。在具备集中供暖条件的区域，优先推

进集中供热管网延伸覆盖。到 2026 年，计划通过集中供暖改造实

现清洁取暖 1379 户。

（二）分散式清洁取暖改造。在集中供暖难以覆盖的城中村、

城乡结合部因地制宜推进电代煤、生物质成型燃料代煤、气代煤

等分散式清洁取暖改造。到 2026 年，计划通过分散式改造实现清

洁取暖 24124 户。

（三）城中村改造。已纳入五年实施规划、能够进行城中村

改造的村（居），按计划分批次推进城中村改造，通过接入集中供

热管网实现清洁取暖。无法按规划实施城中村改造的村（居），应

及时纳入分散式清洁取暖改造范围。

三、实施步骤

（一）项目启动。各区根据排查摸底的禁燃区内城中村居民

清洁取暖改造底数，按照“一村一策、一居一策”的要求，制定

禁燃区清洁取暖改造实施方案，明确工作目标、推进举措和相关

部门、单位职责，统筹推进清洁取暖改造工作。

（二）项目实施。各区要坚持目标导向，每年 3月底前，根

据城中村改造推进情况和清洁取暖覆盖情况制定年度工作计划，

并报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备案。2024 年，以城市建成区、对空气质

量影响较大区域为重点实施改造，同时进行路径探索，积累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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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2025 至 2026 年，全面推进城乡结合部、城边村清洁取暖

改造。

（三）项目验收。工程完工后，要按照清洁取暖改造工程相

关验收标准，于每年采暖季前完成验收并达到运行条件。当年实

施的清洁取暖改造工程当年要全部建立到户竣工台账，整理完善

项目档案资料。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牵头负责禁燃区清洁

取暖改造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综合协调工作，对各区开展业务指导。

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对清洁取暖改造全过程提供技术服务，指导做

好方案制定、招投标管理、项目过程管理、竣工验收等工作。

（二）落实工作责任。按行业主管、属地管理原则，市发展

改革委、财政局、住房城乡建设局、城管局、烟台供电公司等部

门和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各负其责，合力推进工程建设和项目验

收，确保按期保质保量完成改造任务。各区政府（管委）是清洁

取暖改造项目的责任主体与实施主体，统筹推进辖区内禁燃区清

洁取暖改造，负责开展调查摸底、制定工作实施方案；组织乡街、

村（居）和项目实施单位实施工程建设，协调解决手续办理、迁

占补偿等问题；建立长效机制，做好清洁取暖设施运营维护，及

时调处化解群众的相关投诉纠纷，确保群众满意。

（三）强化散煤管控。清洁取暖改造实施期间和城中村尚未

完成改造前，市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有关部门和各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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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委）要按照禁燃区管控有关要求，根据职责分工做好散煤等

高污染燃料管控工作。

（四）加大资金投入。市级财政统筹安排资金，按照每户 500

元的标准对各区开展禁燃区分散式清洁取暖改造给予资金补助。

各区政府（管委）要参照 2021 至 2023 年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

项目试点期间标准，根据改造区域分类制定补贴政策，对由政府

统一改造且纳入年度改造计划和竣工台账的项目给予建设和运行

补贴，并保持政策相对连续统一；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加大财

政资金投入，通过建立金融资金和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的投融资模

式，多渠道增加投入，确保改造任务按计划完成。

（五）加强安全督导。各区政府（管委）要组织好设备选型

和招投标工作，强化设备质量控制，做好施工全过程质量安全监

管；组织竣工验收，健全后期运行服务机制，确保清洁取暖设施

建设安全、运行安全。要将清洁取暖改造纳入应急救援保障体系

建设，切实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六）加强监督检查。各区政府（管委）要摸清底数，逐户

建立台账，严禁弄虚作假。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要会同有关部门加

强工作督导调度，确保各项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七）注重宣传引导。要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广泛开展清洁

取暖宣传进社区、进家庭活动，大力宣传传统燃煤危害，帮助群

众算好环保账、经济账、安全账、生活质量账，凝聚清洁取暖共

识。做好群众反映问题解释工作，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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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舆论引导，防止网络不当不实炒作，形成正确舆论导向。

附件：1.禁燃区清洁取暖改造职责分工

2.禁燃区清洁取暖改造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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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禁燃区清洁取暖改造职责分工

（一）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做好电、气运行保障服务工作，

确保煤改电煤改气清洁取暖供应需要。负责指导各区对禁燃区内

违规销售煤炭及其制品场所的清理整治。

（二）市财政局：负责禁燃区清洁取暖改造市级奖补资金筹

集拨付和市级监督管理工作经费保障。

（三）市生态环境局：负责牵头做好禁燃区的划定及调整工作。

（四）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统筹推进禁燃区内清洁取暖

改造工作，督促各区按计划完成改造任务。

（五）市城管局：负责督促城燃企业做好禁燃区内气代煤工

程配套燃气气源及燃气管网建设改造，督促供热企业推进城市集

中热力管网延伸。

（六）市市场监管局：负责依法查处禁燃区内销售高污染燃

料的违法行为。负责为相应行业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相关标准提供

技术服务。

（七）烟台供电公司：负责清洁取暖配套电网建设和电网改

造升级工作，满足居民取暖用电需求。

（八）各区政府（管委）：组织实施禁燃区内城中村改造、清

洁取暖改造工作。组织实施辖内高污染燃料取暖设施的淘汰、治

理工作，依法落实对各类燃烧设施及燃料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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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禁燃区清洁取暖改造计划表

区
未实现清洁
取暖总户数

列入5年内
城中村改造
计划户数

清洁取暖改造计划

集中供暖
改造户数

分散式清洁取暖改造户数

小计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芝罘区 14325 11141 0 3184 206 1050 1928

福山区 8196 2305 1379 4512 587 1750 2175

莱山区 26296 17806 0 8490 510 3050 4930

牟平区 9813 4307 0 5506 1023 1646 2837

蓬莱区 5990 4181 0 1809 507 639 663

黄渤海新区 422 422 0 0 0 0 0

长岛综试区 640 17 0 623 62 561 0

合 计 65682 40179 1379 24124 2895 8696 12533

注：根据初步统计情况，高新区禁燃区范围内已实现清洁取暖应改尽改。





烟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10月 23日印发

抄送：市委有关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

市检察院，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省属驻烟有关单位。


